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６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

，

４３２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７％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５８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７８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２８

，

５９０

，

０００

股，总股本增至

１０７

，

５１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６

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１５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７

，

６２９

，

７２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股东作出的承诺情况

（

１

）袁菊兴等

５０

名自然人股东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３５８

万股，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前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禁售期满后五年内，每年可申请对其所持有的股份

２０％

进行解

锁转让。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袁菊兴等

５０

名自然人股东签署《关于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函》，自愿将所持股份锁

定期进一步延长， 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首次发行前已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禁售期满后五年内，每年可申请对其所持有的股

份

２０％

进行解锁转让。

２．

上述各限售股份直接或间接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各自的承诺，所持限售股份未发生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及公司回购的情况。

３．

上述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情况，并且不存在本公司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的事

项。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

，

４３２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６７％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

５０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所持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及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

股

）

备注

１

袁菊兴

１２３

，

５２０

董事

２

刘正安

１２３

，

５２０

前任总经理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离

职

３

瞿友红

８６

，

４８０

前任副总经理

、

董秘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离职

４

陈书勤

８６

，

４８０

前任副总经理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

离职

５

张俊

８６

，

４８０

高管

６

蒋岳平

８６

，

４８０

高管

７

董泽友

８６

，

４８０

高管

８

王先龙

６２

，

０８０

高管

９

姚成宽

８６

，

４８０

监事

１０

施红反

２０

，

０００

１１

刘安平

２０

，

０００

１２

范应文

２０

，

０００

１３

何根来

２０

，

０００

１４

陈孝发

２０

，

０００

１５

徐陵生

２０

，

０００

１６

沈大学

２０

，

０００

１７

张 军

２０

，

０００

１８

蒋宏斌

２０

，

０００

１９

杜隆俊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徐国光

２０

，

０００

２１

赖国建

２０

，

０００

２２

许克林

２０

，

０００

２３

高铜宝

２０

，

０００

２４

刘阿娟

１２

，

０００

２５

杨 静

１２

，

０００

２６

张 民

１２

，

０００

２７

赵平安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韩德才

１２

，

０００

２９

王光德

１２

，

０００

３０

倪申花

１２

，

０００

３１

赵阳桥

１２

，

０００

３２

罗朝贵

１２

，

０００

３３

方小勇

１２

，

０００

３４

范 忠

１２

，

０００

３５

钱益红

１２

，

０００

３６

唐尚民

１２

，

０００

３７

徐红波

１２

，

０００

３８

余纪平

１２

，

０００

３９

李树林

１２

，

０００

４０

陶劲松

１２

，

０００

４１

张 伟

１２

，

０００

４２

周著平

１２

，

０００

４３

夏利民

１２

，

０００

４４

徐 斌

１２

，

０００

４５

左月新

１２

，

０００

４６

孙庆发

１２

，

０００

４７

陆生平

１２

，

０００

４８

杜绍俊

１２

，

０００

４９

姚中红

１２

，

０００

５０

洪 燕

１２

，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４３２

，

０００

说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袁菊兴、姚成宽、张俊、董泽友、蒋岳平、王先龙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股份总数

１

，

３２８

，

８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６

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股份总

数

２

，

６５７

，

６００

股，根据其“禁售期满后五年内，每年可申请对其所持有的股份

２０％

进行解锁转让”的承诺，本

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其所持有的股份

２０％

即

５３１

，

５２０

股，剩余

１

，

０６３

，

０４０

股将继续锁定。 作为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袁菊兴、姚成宽、张俊、董泽友、蒋岳平、王先龙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除应遵循

其承诺外，还应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

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施红反等其他

４４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总数

２

，

２５１

，

２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６

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股份总数

４

，

５０２

，

４００

股，根据其“禁售期满后五年内，每

年可申请对其所持有的股份

２０％

进行解锁转让”的承诺，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其所持有的股份

２０％

即

９００

，

４８０

股，剩余

１

，

８００

，

９６０

股将继续锁定。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人浙商证券经审慎核查，认为：

１

、安纳达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２

、安纳达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股份限售承诺；

３

、安纳达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同意安纳达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３

、保荐机构出具的保荐意见；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６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８．９７％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１４

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７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０

，

７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根据围海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如下：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

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此外，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徐丽君、杨贤水、陈晖、成迪龙承诺：在前述锁定期结束

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至今，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８．９７％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

共计

１２

人。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在公司

任职情况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

售

股份数量

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徐丽君 董事

／

副总经理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２

谢远富

－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３

张建林

－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４

张志建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

５

成迪龙

董秘

／

总经理助理

／

总经济师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

６

国才常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

７

陈晖 副总经理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

８

章虎臣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

９

杨贤水 监事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

１０

王吉茂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

１１

吕甲武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

１２

陈用辉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

合计

－ －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８．９７

四、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该等

股东亦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３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解

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所作出的承诺的行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围海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解除限售股份申请书

２

、解除限售股份申请表

３

、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３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９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９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９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９８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３２

杭州平海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６６０

王鹤鸣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８４

，

２２３

，

１２５ １６．８９％ ＋１６

，

８４４

，

６２５ １０１

，

０６７

，

７５０ １６．８９％

其中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８４

，

２２３

，

１２５ １６．８９％ ＋１６

，

８４４

，

６２５ １０１

，

０６７

，

７５０ １６．８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５２

，

６５２

，

６５３ １０．５６％ ＋１０

，

５３０

，

５３１ ６３

，

１８３

，

１８４ １０．５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１３６

，

８７５

，

７７８ ２７．４５％ ＋２７

，

３７５

，

１５６ １６４

，

２５０

，

９３４ ２７．４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１

，

７２４

，

２２２ ７２．５５％ ＋７２

，

３４４

，

８４４ ４３４

，

０６９

，

０６６ ７２．５５％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３６１

，

７２４

，

２２２ ７２．５５％ ＋７２

，

３４４

，

８４４ ４３４

，

０６９

，

０６６ ７２．５５％

三

、

股份总数

４９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９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５９８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５９８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８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平海路

８

号 咨询联系人：华欣、方珍慧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２５７８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２５８１３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

２０００

号虹桥宾馆

２

楼嘉庆堂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徐建国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

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共

５１

名，代表股份数

１０

，

２７４

，

２１１

，

７５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８０．１１９４％

（其中

Ａ

股股东

４７

名，持有

８

，

９１６

，

５１１

，

２５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９．５３１９％

；

Ｈ

股股东

４

名，持有

１

，

３５７

，

７００

，

５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５８７５％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第

１－９

项、第

１１－１３

项为普通决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通过；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第

１０

项为特别决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通过。 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７４

，

２１１

，

７５８ １０

，

２７４

，

１９６

，

４５５ ３７ １５

，

２６６ ９９．９９９９％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７４

，

２１１

，

７５８ １０

，

２７４

，

１９６

，

４５５ ３７ １５

，

２６６ ９９．９９９９％

（三）、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７４

，

２１１

，

７５８ １０

，

２７４

，

１８１

，

８１５ ３７ ２９

，

９０６ ９９．９９９７％

（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７４

，

２１１

，

７５８ １０

，

２７４

，

１８１

，

８１５ ３７ ２９

，

９０６ ９９．９９９７％

（五）、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７４

，

２１１

，

７５８ １０

，

２７４

，

１９６

，

４５５ ３７ １５

，

２６６ ９９．９９９９％

（六）、关于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７４

，

２１１

，

７５８ １０

，

２７４

，

１９６

，

４５５ ３７ １５

，

２６６ ９９．９９９９％

（七）、关于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董事、监

事薪酬额度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５０

，

００５

，

７５８ １０

，

１８３

，

２２８

，

４１９ ６６

，

７４７

，

４３３ ２９

，

９０６ ９９．３４８５％

（八）、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２０

，

６２７

，

７４７ ９

，

２３９

，

６７０

，

２３４ ９８０

，

９２７

，

６０７ ２９

，

９０６ ９０．４０２２％

（九）、关于

２０１２

年公司所属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给予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控股

子公司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３０

，

５３３

万元的对外担保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８５０

，

９８３

，

４４８ １

，

８６６

，

９１５

，

５８９ ９８４

，

０１７

，

２９３ ５０

，

５６６ ６５．４８３２％

（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００

，

７９１

，

７５８ １０

，

２００

，

７４１

，

１５５ ３７ ５０

，

５６６ ９９．９９９５％

２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０５

，

４６１

，

７５８ １０

，

２０５

，

４１１

，

１５５ ３７ ５０

，

５６６ ９９．９９９５％

３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００

，

７９１

，

７５８ １０

，

２００

，

７７６

，

４５５ ３７ １５

，

２６６ ９９．９９９８％

（十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转让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６９

，

５４１

，

７５８ １０

，

２６９

，

４７２

，

５１５ ３５

，

３３７ ３３

，

９０６ ９９．９９９３％

（十二）、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转让后相关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６９

，

５４１

，

７５８ １０

，

２６９

，

４９１

，

１５５ ３５

，

３３７ １５

，

２６６ ９９．９９９５％

（十三）、 关于公司与西门子进行持续性关连交易并豁免公司与西门子签订持续性关连交易框架协议

的议案

１

、关于豁免本议案项下公司与西门子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间进行持续性关连交易签订框架协议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００

，

１５１

，

４５８ １０

，

２００

，

１０５

，

５３１ ３５

，

３３７ １０

，

５９０ ９９．９９９５％

２

、关于公司与西门子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间进行持续性关连交易及相关建议年度上限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２０５

，

４６１

，

７５８ １０

，

２０５

，

４１５

，

８３１ ３５

，

３３７ １０

，

５９０ ９９．９９９５％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余蕾律师、张小龙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数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８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催告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３．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整。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公司

Ａ

股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Ａ

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

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营业时间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的股东；

（

３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香港联合交易所营业时间结束时在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持

有本公司

Ｈ

股股份的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但需要授权人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７．

会议召开地点：鞍钢东山宾馆会议室（中国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风街

１０８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１

、审议本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签署《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的议案。

２

、审议本公司与攀钢钒钛签署《原材料供应协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的议案。

３

、审议本公司与鞍钢集团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测公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股东需持公司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公众股股东需持本

人身份证、 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委托出席者需要持授权委托书，也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地点：中国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千山西路

１

号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６

月

８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四、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

Ａ

股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９８

２

、投票简称

深市挂牌股票简称：鞍钢投票

３

、投票起止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鞍钢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

议案二，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

达相同意见。 如下表：

议案 委托价格

总议案

：

表示对以下议案一至议案三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一

、

审议本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签署

《

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

议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

）》

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

审议本公司与攀钢钒钛签署

《

原材料供应协议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

度

）》

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议案三

、

审议本公司与鞍钢集团财务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协议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

）》

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果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

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 则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以后即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 则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

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帐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帐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共有三项议案，如果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

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２

）

－８４１９１９２ ８４１７２７３

联系传真：（

０４１２

）

－６７２７７７２

联系地址：中国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千山西路

１

号

邮编：

１１４０１１

六、备查文件

１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股东帐户：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８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９

：

０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风街

１０８

号鞍钢东山宾馆。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杨华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６

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５

，

１１１

，

００９

，

４２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７０．６４％

；其中内资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５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４

，

８７０

，

１７７

，

００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

的

６７．３１％

； 外资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

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２４０

，

８３２

，

４２１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３．３３％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票数通过如下普通决议：

议案一、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方式：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１１０

，

９７４

，

４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

；反对

３５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方式：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１１０

，

９７０

，

４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

；反对

３５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三、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表决方式：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１１０

，

９７０

，

４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

；反对

３５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四、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过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于

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

，

１４６

百万元。因为公司亏损，根据中国法规及公司章程，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不

提取盈余公积金，建议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方式：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１１０

，

９７０

，

４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

；反对

３５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五、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及监事酬金议案》。

表决方式：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１０８

，

２０４

，

４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５％

；反对

３５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

； 弃权

２

，

７７０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４％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六、审议《关于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师并授权董事

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表决方式：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０９９

，

３００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１％

；反对

５３９

，

２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１１％

；弃权

１１

，

１６９

，

６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２１８％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七、审议《关于选举苏文生为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方式：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１１０

，

９７０

，

４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

；反对

３５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八、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方式：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２

，

４２３

，

０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４％

；反对

３５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１４％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

。

表决结果：通过。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票数通过如下特别决议案：

议案九、《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方式：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０８９

，

５２８

，

９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０％

；反对

１７

，

００４

，

４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３３％

；弃权

４

，

４７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０．０８７％

。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日常关联交易公告、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唐丽子律师和李长辉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2- 017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至

2012

年

5

月

29

日上午

10:30

，

9

位董事分别通过通讯或现场等方式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

的议案》

根据广东证监局发布的《关于加强辖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1]174

号）

和《关于开展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落实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2] 80

号）的要求，并结

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现制定《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并同时废止原

2006

年

6

月

10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董事会秘书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

号）及广

东证监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2]91

号）的要求，并结合公司

实际经营需要，公司现对原《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由原来的：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在有条件的情

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修改为：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公司每年将根据当期经营情况和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计划，在充分考虑股东利益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公

司的短期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关系，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

（一）利润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以可持续发展和维护股东

权益为宗旨，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利润分配方式：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在有条

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利润分配；

（三）现金分红的条件及最低比例：在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时，公司在任何三

个连续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当公司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连续两年为负数时，不得进行高比例现金分红；

（四）分配股票股利的条件及最低比例：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

前提下，公司可以发放股票股利；每次分配股票股利时，每

10

股股票分得的股票股利不少于

1

股；

（五）利润分配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具体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拟定，独立董事对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分配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六）公司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

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七）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确需调整利润

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的议案由董事会拟定，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发表独立意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九）股东违规占有公司资金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另行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30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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